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號

原      告  葉韋廷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 

被      告  許嘉玲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

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4年1月4日結婚，並於108年間，與訴外人陳鼎

仲、林佑倫合夥開設星宇、星光牙醫診所，嗣於112年3月1

日協議離婚。被告於113年4月間與原告等前揭診所合夥人發

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故意，分別

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

「Chia Ling Hsu」（下稱系爭帳號）頁面，張貼內容如附

表編號1、2所示文章（下分稱貼文1、2，合稱系爭貼文），

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

年子女施以家暴行為、為慣性家暴犯等情，並將系爭貼文之

公開狀況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且

被告此前即曾在兩造共同工作之場域，向助理散布原告於婚

姻期間有家暴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貼文所為言論均不實，且純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之事項，足以貶損原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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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對原告之工作及交友狀況產生負面影

響。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

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號頁

面並置頂5日，使追蹤被告之人得以知悉事件始末，以回復

原告名譽；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等

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移除系爭貼文，並刊登本件判決全文

於系爭帳號且置頂5日。⒉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3年5月20日前，已因婚姻所生矛盾及牙醫診所合夥

爭議，而爭吵多時，衍生諸多民、刑事事件，被告遂以張貼

文章方式，抒發自身長時間壓抑之情緒與壓力。系爭貼文所

示家暴情事均屬實，被告文中僅係陳述家暴事實與抒發情

感，不存在攻擊原告之行為，亦無侵害原告名譽權；而兩造

交往9年、結婚7年，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婚姻破裂之原因，

對被告歷歷在目，足認被告就其言論肯認存在相當之真實

性。

　㈡又原告之職業為牙醫師，於搜尋網路查詢其姓名，即能查得

關於其學經歷、執業地點、曾經上過之社群網站YOUTUBE節

目等，足認原告亦為公眾人物，兼之其係以救人為本業之醫

師，理應存在相當程度之抗壓性，卻有情緒失控、大吼大叫

或摔東西等行為，則其執業時是否存有相當疑慮，自與公共

利益有相當關聯。

　㈢實則貼文1，係於牙醫診所合夥糾紛於103年5月16日見諸媒

體後數日所發表，其內容關於家暴部分草草帶過，僅就合夥

爭議及離婚後事件有所描述。詎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張貼文

章，且任意指摘被告對婚姻不忠，其自行將牙醫診所合夥事

務加諸於家庭事務中，或將影響牙醫診所運作，造成看診民

眾困擾，將私德之事昇華為影響公眾之事，如此已難謂僅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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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私德。被告為針對原告貼文之不實言論為澄清，遂發表貼

文2陳述事實，並抒發多年婚姻所累積之不滿。

　㈣綜上，原告既屬可受公眾評價之人，且其家暴係屬事實，自

無所謂名譽權受侵害情事，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156頁）

　㈠兩造於104年1月4日結婚，112年3月1日協議離婚。

　㈡二造未成年子女離婚後由兩造共同監護，約定主要照顧者為

　　被告。

　㈢兩造與第三人合夥開設牙醫診所，並因前揭合夥事業衍生糾

　　紛。

　㈣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

　　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內容如系爭貼文之

文章。　　　　

　㈤原告與林佑倫、陳鼎仲於113年5月3日在星宇牙醫診所，發

　　放如被證6之合夥會議記錄的資料。　　　　

四、兩造爭點：（訴卷第156頁）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

　　並置頂5 日，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0,00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113年5月20日、

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ChiaLingHsu(Ａ０

２) 」頁面，張貼系爭貼文（下稱貼文1、2）等情，兩造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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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爭執。而關於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

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一節，被告否認其事

（訴卷第75頁），則原告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迄本件言詞辯

論終結止，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原告所稱被告將

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云云，即無從採信。惟系

爭貼文公開狀況雖未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

之狀態，惟本院仍得就原告所提出2024年台灣數位趨勢報告

所列資料，斟酌台灣網路普及率及使用者增加趨勢（審訴卷

第53頁），而為判斷。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促進民主政治發展、實現

多元社會價值之功能。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

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

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慫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

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

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

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

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自願進入公

眾領域之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個人名譽

雖非不受保障，惟對言論自由應為相當程度之退讓。復按涉

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

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

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

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

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

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

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者，亦在不罰之列。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

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關於意見表達部分，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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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

與否可言，如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善意發表適當之評論

者，均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參

照）。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

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並不具違法

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無庸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又關於事實陳述部分，當事人如能證明為真實，或主要

事實相符，不必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或雖不能證明言

論內容為真實，但依所提證據資料，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

為真實者。本件就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

權，依次判斷如後。

　⒈就貼文1：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開始在醫

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

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

（審訴卷第27頁），然原告否認有該貼文所述之舉，則被告

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

稱系爭貼文1之內容，即無從採信為真實。被告雖辯稱：原

告擔任高雄牙醫師公會的副秘書長，且在網路上有關於牙醫

身分的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原告職務具有公益性，且對於

網路行銷非常重視，因此被告對原告網路的評論或表達是否

符合言論自由，應該適用公眾人物的標準進行審查。被告在

貼文是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雙方因

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敘述。

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本身也是需要符合醫師倫理規

範，所以被告才將所知事實說明等語（訴卷第35、36頁）。

然就原告是否有上開貼文所稱之內容舉證為真，則其就此事

實陳述部分，被告無法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符。其

次，系爭貼文1之「開始在醫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

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

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等內容，係針對有無挑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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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壞話、有外遇、男友有欠外債、影響合夥等大家等項，此

與原告個人私德領域、「星光」、「星宇」牙醫診所合夥之

職業領域有關，而與原告擔任牙醫師公會之副秘書長之準公

共領域，且在網路上有關牙醫身分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之公

益關聯性極低，自無從推認被告係就可受社會公評之事而為

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此外，被告亦無

提出原告相關的網路文章作為佐證。從而，被告所辯即無可

信。是被告就張貼貼文1，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⒉就貼文2：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為「真

正傷害孩子、傷害我媽媽、傷害我的人」、「（6年多前診

所開業後）原告開始有情緒失控與家暴的問題」、「如果我

沒有回應得當，他會開始情緒失控，大吼大叫摔東西、推擠

拉扯等家暴行為」、「不只一次在車上情緒失控，歇斯底里

大吵後叫我跟女兒下車，開車揚長而去」等情（訴卷第41、

42頁），然被告並未積極舉證有無上開貼文情事。被告雖仍

辯稱：貼文2係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

到雙方因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

作敘述云云（訴卷第35、36頁）。上開貼文意旨並非被告對

於原告及另2位合夥人關於合夥事務之經營方針、策略，亦

非對於原告於牙醫師公會之事務為公共政策之砭砧，表示其

自己之見解或立場，而屬其對於原告有無家暴之主觀價值、

情緒發表之範疇，即針對原告有無對被告及其女兒、媽媽之

家暴、趕下車中途丟包之事而為指控，自無從推認係就可受

公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而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至

被告所辯質疑被告身為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有無符合

醫師倫理規範之事，被告理應向牙醫師公會、醫療衛生主管

機關提出檢舉或申訴，方為合理救濟管道。

　⒊又被告既為執業牙醫師，應無不知上開貼文意涵之理，卻仍

發送上開貼文在系爭群組內，以被告所發送訊息之脈絡、動

機，事實上純粹係對原告之人身批評，以為宣洩情緒之言

詞，無助於發現真理或意見交流，亦無法達到促進理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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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等目的，顯然逾越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言論自由保障之合

理期待，被告行為之動機係以貶損原告人格、名譽為其目

的，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此受損，應屬有據。再因被告系

爭貼文，臉書網路平台上亦有多數人受其影響而抒發各種意

見，原告亦提出臉書上多數人之反饋留言可稽（審訴卷第29

至48頁）。從而，被告辯稱原告係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

子女、媽媽施以家暴行為，其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云云，自

無從採信。是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堪認已侵害原告之

名譽權，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

並置頂5日，有無理由？　

　⒈按人格權受侵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時，

得請求防止之。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

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且置頂5日等情，本院審酌本件為合

夥糾紛之案件，依法公開於裁判書查詢系統之判決本身，即

具有澄清相關事實、回復原告名譽之效力。又原告現任牙醫

師公會副秘書長，亦為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之公眾人物，應

得藉由自行刊登系爭判決主文或全文等方式回復其名譽等

情，認其有關被告應將系爭貼文移除、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

告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之請求，非屬回復原告名譽之

必要手段。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

求被告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

日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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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承上，被告前揭所為，顯係對原告為網路貼文，不實指控涉

犯對被告及其女兒、母親造成家暴犯行，足使社會上一般人

對於原告之品德、聲望、信譽等評價造成貶損，原告精神上

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則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依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

據。

　⒉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

度台上字第223號、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兩造均醫學院畢業，執業牙醫師，為牙醫師公會會

員，事發時原告擔任該公會副秘書長，兩造名下各自有多筆

房地產、車輛、利息、營利、租賃所得、執行業務所得等

（訴卷證物袋稅務查詢資料），並考量兩造經濟狀況，彼此

仇恨值不高，容因感情不睦、牙醫合夥事務不順，及被告因

前揭故意網路貼文侵權之情節尚非嚴重，致原告受有上開名

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對原告之精神所造成之痛苦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

請求，尚屬過高，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日（審訴卷第81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判決主文第1項原

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本件請求無理由部分，其假執行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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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所附麗，併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

果無影響，爰不再予斟酌，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昆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綵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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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號
原      告  葉韋廷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 
被      告  許嘉玲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4年1月4日結婚，並於108年間，與訴外人陳鼎仲、林佑倫合夥開設星宇、星光牙醫診所，嗣於112年3月1日協議離婚。被告於113年4月間與原告等前揭診所合夥人發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故意，分別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Chia Ling Hsu」（下稱系爭帳號）頁面，張貼內容如附表編號1、2所示文章（下分稱貼文1、2，合稱系爭貼文），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子女施以家暴行為、為慣性家暴犯等情，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且被告此前即曾在兩造共同工作之場域，向助理散布原告於婚姻期間有家暴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貼文所為言論均不實，且純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項，足以貶損原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對原告之工作及交友狀況產生負面影響。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號頁面並置頂5日，使追蹤被告之人得以知悉事件始末，以回復原告名譽；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移除系爭貼文，並刊登本件判決全文於系爭帳號且置頂5日。⒉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3年5月20日前，已因婚姻所生矛盾及牙醫診所合夥爭議，而爭吵多時，衍生諸多民、刑事事件，被告遂以張貼文章方式，抒發自身長時間壓抑之情緒與壓力。系爭貼文所示家暴情事均屬實，被告文中僅係陳述家暴事實與抒發情感，不存在攻擊原告之行為，亦無侵害原告名譽權；而兩造交往9年、結婚7年，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婚姻破裂之原因，對被告歷歷在目，足認被告就其言論肯認存在相當之真實性。
　㈡又原告之職業為牙醫師，於搜尋網路查詢其姓名，即能查得關於其學經歷、執業地點、曾經上過之社群網站YOUTUBE節目等，足認原告亦為公眾人物，兼之其係以救人為本業之醫師，理應存在相當程度之抗壓性，卻有情緒失控、大吼大叫或摔東西等行為，則其執業時是否存有相當疑慮，自與公共利益有相當關聯。
　㈢實則貼文1，係於牙醫診所合夥糾紛於103年5月16日見諸媒體後數日所發表，其內容關於家暴部分草草帶過，僅就合夥爭議及離婚後事件有所描述。詎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張貼文章，且任意指摘被告對婚姻不忠，其自行將牙醫診所合夥事務加諸於家庭事務中，或將影響牙醫診所運作，造成看診民眾困擾，將私德之事昇華為影響公眾之事，如此已難謂僅涉及私德。被告為針對原告貼文之不實言論為澄清，遂發表貼文2陳述事實，並抒發多年婚姻所累積之不滿。
　㈣綜上，原告既屬可受公眾評價之人，且其家暴係屬事實，自無所謂名譽權受侵害情事，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156頁）
　㈠兩造於104年1月4日結婚，112年3月1日協議離婚。
　㈡二造未成年子女離婚後由兩造共同監護，約定主要照顧者為
　　被告。
　㈢兩造與第三人合夥開設牙醫診所，並因前揭合夥事業衍生糾
　　紛。
　㈣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
　　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內容如系爭貼文之文章。　　　　
　㈤原告與林佑倫、陳鼎仲於113年5月3日在星宇牙醫診所，發
　　放如被證6之合夥會議記錄的資料。　　　　
四、兩造爭點：（訴卷第156頁）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
　　並置頂5 日，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0,00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系爭貼文（下稱貼文1、2）等情，兩造均無爭執。而關於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一節，被告否認其事（訴卷第75頁），則原告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止，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原告所稱被告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云云，即無從採信。惟系爭貼文公開狀況雖未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惟本院仍得就原告所提出2024年台灣數位趨勢報告所列資料，斟酌台灣網路普及率及使用者增加趨勢（審訴卷第53頁），而為判斷。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促進民主政治發展、實現多元社會價值之功能。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慫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自願進入公眾領域之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個人名譽雖非不受保障，惟對言論自由應為相當程度之退讓。復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關於意見表達部分，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如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善意發表適當之評論者，均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參照）。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並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無庸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又關於事實陳述部分，當事人如能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符，不必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或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所提證據資料，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本件就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依次判斷如後。
　⒈就貼文1：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開始在醫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審訴卷第27頁），然原告否認有該貼文所述之舉，則被告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稱系爭貼文1之內容，即無從採信為真實。被告雖辯稱：原告擔任高雄牙醫師公會的副秘書長，且在網路上有關於牙醫身分的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原告職務具有公益性，且對於網路行銷非常重視，因此被告對原告網路的評論或表達是否符合言論自由，應該適用公眾人物的標準進行審查。被告在貼文是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雙方因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敘述。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本身也是需要符合醫師倫理規範，所以被告才將所知事實說明等語（訴卷第35、36頁）。然就原告是否有上開貼文所稱之內容舉證為真，則其就此事實陳述部分，被告無法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符。其次，系爭貼文1之「開始在醫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等內容，係針對有無挑潑、說壞話、有外遇、男友有欠外債、影響合夥等大家等項，此與原告個人私德領域、「星光」、「星宇」牙醫診所合夥之職業領域有關，而與原告擔任牙醫師公會之副秘書長之準公共領域，且在網路上有關牙醫身分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之公益關聯性極低，自無從推認被告係就可受社會公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此外，被告亦無提出原告相關的網路文章作為佐證。從而，被告所辯即無可信。是被告就張貼貼文1，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⒉就貼文2：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為「真正傷害孩子、傷害我媽媽、傷害我的人」、「（6年多前診所開業後）原告開始有情緒失控與家暴的問題」、「如果我沒有回應得當，他會開始情緒失控，大吼大叫摔東西、推擠拉扯等家暴行為」、「不只一次在車上情緒失控，歇斯底里大吵後叫我跟女兒下車，開車揚長而去」等情（訴卷第41、42頁），然被告並未積極舉證有無上開貼文情事。被告雖仍辯稱：貼文2係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雙方因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敘述云云（訴卷第35、36頁）。上開貼文意旨並非被告對於原告及另2位合夥人關於合夥事務之經營方針、策略，亦非對於原告於牙醫師公會之事務為公共政策之砭砧，表示其自己之見解或立場，而屬其對於原告有無家暴之主觀價值、情緒發表之範疇，即針對原告有無對被告及其女兒、媽媽之家暴、趕下車中途丟包之事而為指控，自無從推認係就可受公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而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至被告所辯質疑被告身為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有無符合醫師倫理規範之事，被告理應向牙醫師公會、醫療衛生主管機關提出檢舉或申訴，方為合理救濟管道。
　⒊又被告既為執業牙醫師，應無不知上開貼文意涵之理，卻仍發送上開貼文在系爭群組內，以被告所發送訊息之脈絡、動機，事實上純粹係對原告之人身批評，以為宣洩情緒之言詞，無助於發現真理或意見交流，亦無法達到促進理性溝通意見等目的，顯然逾越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期待，被告行為之動機係以貶損原告人格、名譽為其目的，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此受損，應屬有據。再因被告系爭貼文，臉書網路平台上亦有多數人受其影響而抒發各種意見，原告亦提出臉書上多數人之反饋留言可稽（審訴卷第29至48頁）。從而，被告辯稱原告係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子女、媽媽施以家暴行為，其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云云，自無從採信。是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並置頂5日，有無理由？　
　⒈按人格權受侵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且置頂5日等情，本院審酌本件為合夥糾紛之案件，依法公開於裁判書查詢系統之判決本身，即具有澄清相關事實、回復原告名譽之效力。又原告現任牙醫師公會副秘書長，亦為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之公眾人物，應得藉由自行刊登系爭判決主文或全文等方式回復其名譽等情，認其有關被告應將系爭貼文移除、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之請求，非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手段。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承上，被告前揭所為，顯係對原告為網路貼文，不實指控涉犯對被告及其女兒、母親造成家暴犯行，足使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原告之品德、聲望、信譽等評價造成貶損，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則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⒉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醫學院畢業，執業牙醫師，為牙醫師公會會員，事發時原告擔任該公會副秘書長，兩造名下各自有多筆房地產、車輛、利息、營利、租賃所得、執行業務所得等（訴卷證物袋稅務查詢資料），並考量兩造經濟狀況，彼此仇恨值不高，容因感情不睦、牙醫合夥事務不順，及被告因前揭故意網路貼文侵權之情節尚非嚴重，致原告受有上開名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對原告之精神所造成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日（審訴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判決主文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本件請求無理由部分，其假執行之請求已失所附麗，併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再予斟酌，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昆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綵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號

原      告  葉韋廷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 

被      告  許嘉玲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

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4年1月4日結婚，並於108年間，與訴外人陳鼎

    仲、林佑倫合夥開設星宇、星光牙醫診所，嗣於112年3月1

    日協議離婚。被告於113年4月間與原告等前揭診所合夥人發

    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故意，分別

    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

    Chia Ling Hsu」（下稱系爭帳號）頁面，張貼內容如附表

    編號1、2所示文章（下分稱貼文1、2，合稱系爭貼文），指

    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

    子女施以家暴行為、為慣性家暴犯等情，並將系爭貼文之公

    開狀況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且被

    告此前即曾在兩造共同工作之場域，向助理散布原告於婚姻

    期間有家暴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貼文所為言論均不實，且純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之事項，足以貶損原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已

    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對原告之工作及交友狀況產生負面影響

    。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號頁面

    並置頂5日，使追蹤被告之人得以知悉事件始末，以回復原

    告名譽；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移除系爭貼文，並刊登本件判決全文於系

    爭帳號且置頂5日。⒉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3年5月20日前，已因婚姻所生矛盾及牙醫診所合夥

    爭議，而爭吵多時，衍生諸多民、刑事事件，被告遂以張貼

    文章方式，抒發自身長時間壓抑之情緒與壓力。系爭貼文所

    示家暴情事均屬實，被告文中僅係陳述家暴事實與抒發情感

    ，不存在攻擊原告之行為，亦無侵害原告名譽權；而兩造交

    往9年、結婚7年，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婚姻破裂之原因，對

    被告歷歷在目，足認被告就其言論肯認存在相當之真實性。

　㈡又原告之職業為牙醫師，於搜尋網路查詢其姓名，即能查得

    關於其學經歷、執業地點、曾經上過之社群網站YOUTUBE節

    目等，足認原告亦為公眾人物，兼之其係以救人為本業之醫

    師，理應存在相當程度之抗壓性，卻有情緒失控、大吼大叫

    或摔東西等行為，則其執業時是否存有相當疑慮，自與公共

    利益有相當關聯。

　㈢實則貼文1，係於牙醫診所合夥糾紛於103年5月16日見諸媒體

    後數日所發表，其內容關於家暴部分草草帶過，僅就合夥爭

    議及離婚後事件有所描述。詎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張貼文章

    ，且任意指摘被告對婚姻不忠，其自行將牙醫診所合夥事務

    加諸於家庭事務中，或將影響牙醫診所運作，造成看診民眾

    困擾，將私德之事昇華為影響公眾之事，如此已難謂僅涉及

    私德。被告為針對原告貼文之不實言論為澄清，遂發表貼文

    2陳述事實，並抒發多年婚姻所累積之不滿。

　㈣綜上，原告既屬可受公眾評價之人，且其家暴係屬事實，自

    無所謂名譽權受侵害情事，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156頁）

　㈠兩造於104年1月4日結婚，112年3月1日協議離婚。

　㈡二造未成年子女離婚後由兩造共同監護，約定主要照顧者為

　　被告。

　㈢兩造與第三人合夥開設牙醫診所，並因前揭合夥事業衍生糾

　　紛。

　㈣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

　　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內容如系爭貼文之文

    章。　　　　

　㈤原告與林佑倫、陳鼎仲於113年5月3日在星宇牙醫診所，發

　　放如被證6之合夥會議記錄的資料。　　　　

四、兩造爭點：（訴卷第156頁）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

　　並置頂5 日，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0,00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113年5月20日、

    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系爭貼文（下稱貼文1、2）等情，兩造均無

    爭執。而關於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一節，被告否認其事（訴

    卷第75頁），則原告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

    結止，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原告所稱被告將系爭

    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云云，即無從採信。惟系爭貼

    文公開狀況雖未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

    態，惟本院仍得就原告所提出2024年台灣數位趨勢報告所列

    資料，斟酌台灣網路普及率及使用者增加趨勢（審訴卷第53

    頁），而為判斷。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促進民主政治發展、實現

    多元社會價值之功能。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

    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

    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慫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

    ，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

    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

    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

    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最高法院97年

    度台上字第1731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自願進入公眾

    領域之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個人名譽雖

    非不受保障，惟對言論自由應為相當程度之退讓。復按涉及

    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

    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

    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

    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

    ，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亦在不罰之列。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

    ，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

    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關於意見表達部分，乃行為人

    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

    否可言，如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善意發表適當之評論者，

    均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參照）

    。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

    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並不具違法性，非

    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無庸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又

    關於事實陳述部分，當事人如能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

    符，不必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或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

    為真實，但依所提證據資料，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

    者。本件就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依

    次判斷如後。

　⒈就貼文1：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開始在醫師

    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

    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

    審訴卷第27頁），然原告否認有該貼文所述之舉，則被告即

    有舉證之必要，然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稱

    系爭貼文1之內容，即無從採信為真實。被告雖辯稱：原告

    擔任高雄牙醫師公會的副秘書長，且在網路上有關於牙醫身

    分的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原告職務具有公益性，且對於網

    路行銷非常重視，因此被告對原告網路的評論或表達是否符

    合言論自由，應該適用公眾人物的標準進行審查。被告在貼

    文是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雙方因離

    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敘述。職

    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本身也是需要符合醫師倫理規範，

    所以被告才將所知事實說明等語（訴卷第35、36頁）。然就

    原告是否有上開貼文所稱之內容舉證為真，則其就此事實陳

    述部分，被告無法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符。其次，系

    爭貼文1之「開始在醫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

    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

    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等內容，係針對有無挑潑、說壞話、

    有外遇、男友有欠外債、影響合夥等大家等項，此與原告個

    人私德領域、「星光」、「星宇」牙醫診所合夥之職業領域

    有關，而與原告擔任牙醫師公會之副秘書長之準公共領域，

    且在網路上有關牙醫身分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之公益關聯性

    極低，自無從推認被告係就可受社會公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

    ，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此外，被告亦無提出原告

    相關的網路文章作為佐證。從而，被告所辯即無可信。是被

    告就張貼貼文1，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⒉就貼文2：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為「真正

    傷害孩子、傷害我媽媽、傷害我的人」、「（6年多前診所

    開業後）原告開始有情緒失控與家暴的問題」、「如果我沒

    有回應得當，他會開始情緒失控，大吼大叫摔東西、推擠拉

    扯等家暴行為」、「不只一次在車上情緒失控，歇斯底里大

    吵後叫我跟女兒下車，開車揚長而去」等情（訴卷第41、42

    頁），然被告並未積極舉證有無上開貼文情事。被告雖仍辯

    稱：貼文2係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

    雙方因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

    敘述云云（訴卷第35、36頁）。上開貼文意旨並非被告對於

    原告及另2位合夥人關於合夥事務之經營方針、策略，亦非

    對於原告於牙醫師公會之事務為公共政策之砭砧，表示其自

    己之見解或立場，而屬其對於原告有無家暴之主觀價值、情

    緒發表之範疇，即針對原告有無對被告及其女兒、媽媽之家

    暴、趕下車中途丟包之事而為指控，自無從推認係就可受公

    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而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至被

    告所辯質疑被告身為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有無符合醫

    師倫理規範之事，被告理應向牙醫師公會、醫療衛生主管機

    關提出檢舉或申訴，方為合理救濟管道。

　⒊又被告既為執業牙醫師，應無不知上開貼文意涵之理，卻仍

    發送上開貼文在系爭群組內，以被告所發送訊息之脈絡、動

    機，事實上純粹係對原告之人身批評，以為宣洩情緒之言詞

    ，無助於發現真理或意見交流，亦無法達到促進理性溝通意

    見等目的，顯然逾越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

    期待，被告行為之動機係以貶損原告人格、名譽為其目的，

    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此受損，應屬有據。再因被告系爭貼

    文，臉書網路平台上亦有多數人受其影響而抒發各種意見，

    原告亦提出臉書上多數人之反饋留言可稽（審訴卷第29至48

    頁）。從而，被告辯稱原告係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子女

    、媽媽施以家暴行為，其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云云，自無從

    採信。是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

    權，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

    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並

    置頂5日，有無理由？　

　⒈按人格權受侵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時，

    得請求防止之。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

    有明文。

　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

    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且置頂5日等情，本院審酌本件為合

    夥糾紛之案件，依法公開於裁判書查詢系統之判決本身，即

    具有澄清相關事實、回復原告名譽之效力。又原告現任牙醫

    師公會副秘書長，亦為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之公眾人物，應

    得藉由自行刊登系爭判決主文或全文等方式回復其名譽等情

    ，認其有關被告應將系爭貼文移除、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

    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之請求，非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

    要手段。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

    被告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

    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承上，被告前揭所為，顯係對原告為網路貼文，不實指控涉

    犯對被告及其女兒、母親造成家暴犯行，足使社會上一般人

    對於原告之品德、聲望、信譽等評價造成貶損，原告精神上

    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則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依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

　⒉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

    度台上字第223號、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兩造均醫學院畢業，執業牙醫師，為牙醫師公會會員，

    事發時原告擔任該公會副秘書長，兩造名下各自有多筆房地

    產、車輛、利息、營利、租賃所得、執行業務所得等（訴卷

    證物袋稅務查詢資料），並考量兩造經濟狀況，彼此仇恨值

    不高，容因感情不睦、牙醫合夥事務不順，及被告因前揭故

    意網路貼文侵權之情節尚非嚴重，致原告受有上開名譽權之

    非財產上損害，對原告之精神所造成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

    尚屬過高，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日（審訴卷第81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判決主文第1項原告

    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

    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之宣告。至原告本件請求無理由部分，其假執行之請求已

    失所附麗，併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

    果無影響，爰不再予斟酌，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昆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綵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4號

原      告  葉韋廷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 

被      告  許嘉玲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請求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4年1月4日結婚，並於108年間，與訴外人陳鼎仲、林佑倫合夥開設星宇、星光牙醫診所，嗣於112年3月1日協議離婚。被告於113年4月間與原告等前揭診所合夥人發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故意，分別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Chia Ling Hsu」（下稱系爭帳號）頁面，張貼內容如附表編號1、2所示文章（下分稱貼文1、2，合稱系爭貼文），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子女施以家暴行為、為慣性家暴犯等情，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且被告此前即曾在兩造共同工作之場域，向助理散布原告於婚姻期間有家暴情事。

　㈡被告於系爭貼文所為言論均不實，且純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項，足以貶損原告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對原告之工作及交友狀況產生負面影響。爰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號頁面並置頂5日，使追蹤被告之人得以知悉事件始末，以回復原告名譽；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移除系爭貼文，並刊登本件判決全文於系爭帳號且置頂5日。⒉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3年5月20日前，已因婚姻所生矛盾及牙醫診所合夥爭議，而爭吵多時，衍生諸多民、刑事事件，被告遂以張貼文章方式，抒發自身長時間壓抑之情緒與壓力。系爭貼文所示家暴情事均屬實，被告文中僅係陳述家暴事實與抒發情感，不存在攻擊原告之行為，亦無侵害原告名譽權；而兩造交往9年、結婚7年，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婚姻破裂之原因，對被告歷歷在目，足認被告就其言論肯認存在相當之真實性。

　㈡又原告之職業為牙醫師，於搜尋網路查詢其姓名，即能查得關於其學經歷、執業地點、曾經上過之社群網站YOUTUBE節目等，足認原告亦為公眾人物，兼之其係以救人為本業之醫師，理應存在相當程度之抗壓性，卻有情緒失控、大吼大叫或摔東西等行為，則其執業時是否存有相當疑慮，自與公共利益有相當關聯。

　㈢實則貼文1，係於牙醫診所合夥糾紛於103年5月16日見諸媒體後數日所發表，其內容關於家暴部分草草帶過，僅就合夥爭議及離婚後事件有所描述。詎原告於113年5月22日張貼文章，且任意指摘被告對婚姻不忠，其自行將牙醫診所合夥事務加諸於家庭事務中，或將影響牙醫診所運作，造成看診民眾困擾，將私德之事昇華為影響公眾之事，如此已難謂僅涉及私德。被告為針對原告貼文之不實言論為澄清，遂發表貼文2陳述事實，並抒發多年婚姻所累積之不滿。

　㈣綜上，原告既屬可受公眾評價之人，且其家暴係屬事實，自無所謂名譽權受侵害情事，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156頁）

　㈠兩造於104年1月4日結婚，112年3月1日協議離婚。

　㈡二造未成年子女離婚後由兩造共同監護，約定主要照顧者為

　　被告。

　㈢兩造與第三人合夥開設牙醫診所，並因前揭合夥事業衍生糾

　　紛。

　㈣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

　　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內容如系爭貼文之文章。　　　　

　㈤原告與林佑倫、陳鼎仲於113年5月3日在星宇牙醫診所，發

　　放如被證6之合夥會議記錄的資料。　　　　

四、兩造爭點：（訴卷第156頁）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

　　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

　　並置頂5 日，有無理由？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0,000 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同年月22日在其社交平台臉書個人帳號「ChiaLingHsu(Ａ０２) 」頁面，張貼系爭貼文（下稱貼文1、2）等情，兩造均無爭執。而關於被告是否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一節，被告否認其事（訴卷第75頁），則原告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止，原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原告所稱被告將系爭貼文之公開狀況設為「地球」云云，即無從採信。惟系爭貼文公開狀況雖未設為「地球」，即任何第三人均得瀏覽之狀態，惟本院仍得就原告所提出2024年台灣數位趨勢報告所列資料，斟酌台灣網路普及率及使用者增加趨勢（審訴卷第53頁），而為判斷。　 

　㈡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促進民主政治發展、實現多元社會價值之功能。言論自由足以促進多元社會之發展與進步，而為憲法所保障。故對於在媒體上將事實陳述混合意見表達之評論，縱用語過於慫動或偏激，仍應儘量予以包容，以實現民主社會之價值。惟該評論者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為意見之表達，而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則已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自願進入公眾領域之公眾人物，就涉及公眾事務領域之事項，個人名譽雖非不受保障，惟對言論自由應為相當程度之退讓。復按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可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則係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無所謂真實與否。而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相同，惟刑法就誹謗罪設有處罰規定，該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亦在不罰之列。故參酌損益，乃規定誹謗之事具真實性者，不罰。但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又保護名譽，應有相當之限制，關於意見表達部分，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如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善意發表適當之評論者，均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參照）。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並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無庸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又關於事實陳述部分，當事人如能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符，不必責其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或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所提證據資料，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本件就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有無侵害原告之名譽權，依次判斷如後。

　⒈就貼文1：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開始在醫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審訴卷第27頁），然原告否認有該貼文所述之舉，則被告即有舉證之必要，然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被告所稱系爭貼文1之內容，即無從採信為真實。被告雖辯稱：原告擔任高雄牙醫師公會的副秘書長，且在網路上有關於牙醫身分的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原告職務具有公益性，且對於網路行銷非常重視，因此被告對原告網路的評論或表達是否符合言論自由，應該適用公眾人物的標準進行審查。被告在貼文是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雙方因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敘述。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本身也是需要符合醫師倫理規範，所以被告才將所知事實說明等語（訴卷第35、36頁）。然就原告是否有上開貼文所稱之內容舉證為真，則其就此事實陳述部分，被告無法證明為真實，或主要事實相符。其次，系爭貼文1之「開始在醫師還有助理面前挑潑、說我壞話，說我有外遇，說我男友有問題會在外欠債，拿我當保人，進而影響診所合夥的大家」等內容，係針對有無挑潑、說壞話、有外遇、男友有欠外債、影響合夥等大家等項，此與原告個人私德領域、「星光」、「星宇」牙醫診所合夥之職業領域有關，而與原告擔任牙醫師公會之副秘書長之準公共領域，且在網路上有關牙醫身分簡介影片及相關評價之公益關聯性極低，自無從推認被告係就可受社會公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此外，被告亦無提出原告相關的網路文章作為佐證。從而，被告所辯即無可信。是被告就張貼貼文1，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

　⒉就貼文2：指述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原告為「真正傷害孩子、傷害我媽媽、傷害我的人」、「（6年多前診所開業後）原告開始有情緒失控與家暴的問題」、「如果我沒有回應得當，他會開始情緒失控，大吼大叫摔東西、推擠拉扯等家暴行為」、「不只一次在車上情緒失控，歇斯底里大吵後叫我跟女兒下車，開車揚長而去」等情（訴卷第41、42頁），然被告並未積極舉證有無上開貼文情事。被告雖仍辯稱：貼文2係敘述整個合夥的紛爭過程，而不可避免要提到雙方因離婚過程所生相關紛爭，被告並沒有針對離婚內容作敘述云云（訴卷第35、36頁）。上開貼文意旨並非被告對於原告及另2位合夥人關於合夥事務之經營方針、策略，亦非對於原告於牙醫師公會之事務為公共政策之砭砧，表示其自己之見解或立場，而屬其對於原告有無家暴之主觀價值、情緒發表之範疇，即針對原告有無對被告及其女兒、媽媽之家暴、趕下車中途丟包之事而為指控，自無從推認係就可受公評之事而為意見表達，而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可言。至被告所辯質疑被告身為職業醫生是否有行為不當，有無符合醫師倫理規範之事，被告理應向牙醫師公會、醫療衛生主管機關提出檢舉或申訴，方為合理救濟管道。

　⒊又被告既為執業牙醫師，應無不知上開貼文意涵之理，卻仍發送上開貼文在系爭群組內，以被告所發送訊息之脈絡、動機，事實上純粹係對原告之人身批評，以為宣洩情緒之言詞，無助於發現真理或意見交流，亦無法達到促進理性溝通意見等目的，顯然逾越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期待，被告行為之動機係以貶損原告人格、名譽為其目的，是原告主張其名譽權因此受損，應屬有據。再因被告系爭貼文，臉書網路平台上亦有多數人受其影響而抒發各種意見，原告亦提出臉書上多數人之反饋留言可稽（審訴卷第29至48頁）。從而，被告辯稱原告係對被告及兩造所育未成年子女、媽媽施以家暴行為，其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云云，自無從採信。是被告張貼系爭貼文之行為，堪認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

　㈢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並將本案判決全文刊登於系爭帳戶頁面並置頂5日，有無理由？　

　⒈按人格權受侵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貼文移除、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且置頂5日等情，本院審酌本件為合夥糾紛之案件，依法公開於裁判書查詢系統之判決本身，即具有澄清相關事實、回復原告名譽之效力。又原告現任牙醫師公會副秘書長，亦為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之公眾人物，應得藉由自行刊登系爭判決主文或全文等方式回復其名譽等情，認其有關被告應將系爭貼文移除、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之請求，非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手段。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刊登本判決全文於被告之臉書網站個人頁面置頂5日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承上，被告前揭所為，顯係對原告為網路貼文，不實指控涉犯對被告及其女兒、母親造成家暴犯行，足使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原告之品德、聲望、信譽等評價造成貶損，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則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自屬有據。

　⒉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均醫學院畢業，執業牙醫師，為牙醫師公會會員，事發時原告擔任該公會副秘書長，兩造名下各自有多筆房地產、車輛、利息、營利、租賃所得、執行業務所得等（訴卷證物袋稅務查詢資料），並考量兩造經濟狀況，彼此仇恨值不高，容因感情不睦、牙醫合夥事務不順，及被告因前揭故意網路貼文侵權之情節尚非嚴重，致原告受有上開名譽權之非財產上損害，對原告之精神所造成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後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2日（審訴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判決主文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本件請求無理由部分，其假執行之請求已失所附麗，併應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再予斟酌，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昆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綵蓁



